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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无锡市提升生态保护水平专项行动     2017年工作计划》修改意见的函

各市（县）区政府，各相关部门：
根据《“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部署，我局制定了无锡市提升生态保护水平专项行动2017年工作计划。现征求各市（县）、区政府，各相关部门意见，请于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下班前将书面反馈意见加盖公章后返回无锡市环境保护局生态处，同时将电子文档一并发到以下邮箱地址(请将意见汇总，发word文件至邮箱，不要在文档中直接修改)。



附件：《无锡市提升生态保护水平专项行动2017年工作计划》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4月7日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7年4月7日印发　 

无锡市提升生态保护水平专项行动
[bookmark: _GoBack]2017年工作计划
	
根据《“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部署，制定2017年工作计划。
一、推进太湖生态保护圈建设
启动实施环太湖绿色生态廊道（一期）建设。开展湖泊岸线调查，编制环湖岸线及河口整治方案。加大自然湿地保护力度，实施以太湖流域湿地保护为重点的湿地修复工程。全市建成省级湿地公园1个和湿地保护小区2个，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50%以上。全市完成造林绿化5000亩，森林抚育5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27%。按照省统一部署，推进以水生态环境功能保护为目标的分区、分级、分类、分期管理试点工作。根据国家禁养区划定技术要求，修改和完善无锡市区、宜兴市、江阴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推广生态、循环、绿色农业发展模式。
二、加强江阴长江生态安全带建设
出台《江阴市长江生态安全带建设实施方案》。排查长江岸线保护区违法违规或不符合岸线保护区管理要求的已建项目，启动清理工作。全面完成肖山、小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违法违规设施排查，形成整治方案，完成窑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整治任务。全面排查长江干流及入江支流排污口，对不满足水功能区管理要求和影响取水安全的排污口限期整改。完成现有应急水源地评估工作，编制完成应急水源即时启用或多水源切换的应急预案。落实全省生态红线区域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生态红线区域的监督管理。加强重要湿地保护，江阴市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22%。完成生态防护林建设    ⅩⅩ亩。
三、开展宜兴生态保护引领区建设
开展生态保护引领区调研，出台《宜兴市生态保护引领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目标、定位和重点任务，启动建设工作。划定并严守城市边界、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强化龙池山自然保护区规范建设。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建立产业引进类别“白名单”制度。完成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年度任务，确保本区域环境质量不退化、不降级，并有明显持续的改善。继续完善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鼓励宜兴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生态保护引领乡镇（街道）、园区、村试点，出台《宜兴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修编）》，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街道）、村的年度创建任务。
。
	无锡市2017年“提升生态保护水平”政策措施落实表（“三提升”）

	序号
	环境管理制度
	落实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部门
	参与部门

	1
	构建环湖生态屏障
	推进环太湖绿色生态廊道建设（一期），编制方案，启动实施。
	2017
	农委
	相关市（县）区政府

	
	
	开展湖泊岸线调查，编制环湖岸线及河口整治方案。
	2017
	水利局
	交通运输局、国土局、环保局、规划局、住建局、相关市（县）区政府

	
	
	加大自然湿地保护力度，实施以太湖流域湿地保护为重点的湿地修复工程。全市建成省级湿地公园1个和湿地保护小区2个，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50%以上。全市完成造林绿化5000亩，森林抚育5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27%。
	2017
	农委
	市政和园林局、相关市（县）区政府

	2
	生态红线区域监管工程
	出台《无锡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制定并落实监督考核办法及考核细则，相关部门做好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红线区域监管工作，确保生态红线区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建立健全生态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监控，加强生态红线区域信息系统与政府电子信息平台相联结。
	2017
	环保局、财政局
	
国土局、规划局、农委、住建局、水利局、
相关市（县）区政府

	3
	优化空间格局工程
	严格落实《无锡市主体功能区实施计划》，构建“一主两副、十二片”的开发格局，引导优化提升区域、重点拓展区域、适度发展区域和限制开发区域按主体功能分类发展，优化生态、生产、生活三类空间。
	2017
	发改委
	国土局、住建局、
环保局、规划局、
相关市（县）区政府

	4
	实施水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管理
	按照省统一部署，推进以水生态环境功能保护为目标的分区、分级、分类、分期管理试点工作。
	2017
	环保局
	水利局、相关市（县）区政府

	5
	全面提升全流域生态优势
	推广生态、循环、绿色农业发展模式，重点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等重点工程，将太湖一级保护区打造成生态循环农业基地。修改和完善无锡市区、宜兴市、江阴市畜禽禁养区划定方案。
	2017
	农委、环保局
	相关市（县）区政府

	6
	长江生态安全带规划方案
	江阴市政府出台长江生态安全带建设实施方案，并贯彻落实。
	2017
	环保局
	　江阴市政府

	7
	合理有序利用岸线资源
	实施长江江阴段干线开发实施总量控制，岸线开发利用率逐步降至省定目标以下。排查岸线保护区内违法违规或不符合岸线保护区管理要求的已建项目，启动清理工作。
	2017
	发改委、水利局、国土局、江阴海事局、交通运输局
	环保局、江阴市政府

	8
	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
	深入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全面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违法违规设施排查，形成整治方案，全面取缔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设施。
	2017
	环保局、水利局
	江阴市政府

	
	
	全面排查长江干流及入江支流排污口，对不满足水功能区管理要求和影响取水安全的排污口限期整改。
	2017
	环保局、水利局
	江阴市政府

	
	
	全面完成肖山、小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违法违规设施排查，形成整治方案，完成窑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整治任务。
	2017
	水利局、环保局、公安局
	江阴市政府

	
	
	完成现有应急水源地评估工作，编制完成应急水源即时启用或多水源切换的应急预案。
	2017
	水利局、住建局、环保局
	江阴市政府

	9
	保护和修复沿江生态系统
	坚决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严守生态保护、耕地保护、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管控好饮用水源地和沿江湿地在内的22平方公里生态红区，守住47.4万亩的耕地保护红线，严格控制新增用地总量和土地开发强度。
	2017
	发改委、国土局、规划局、环保局、水利局、农委
	江阴市政府

	
	
	大力实施城乡“1310”工程，年内完成黄田港、韭菜港轮渡外迁，把主城区20公里左右的长江、运河生产岸线全部变成生态岸线。
	2017
	江阴海事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
	江阴市政府

	
	
	大力推进江阴生态防护林建设，到2017年，江阴新增林木面积ⅩⅩ亩，林木覆盖率达到24%以上。
	2017
	农委
	江阴市政府

	
	
	加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建设和管护，到2017年，江阴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22%以上。
	2017
	农委
	江阴市政府

	10
	生态保护引领创建工程
	宜兴市政府出台生态保护引领区实施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生态保护引领乡镇（街道、）园区、村试点。出台《宜兴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修编）》，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街道）、村的年度创建任务。支持建设宜兴省级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2017
	环保局
	宜兴市政府

	11
	优化整体生态保护与建设格局
	划定并严守城市边界、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引导人口、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开展“城市开发边界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试点，打造生态安全走廊和屏障。
	2017
	发改委、规划局、国土局、农委、环保局
	宜兴市政府

	12
	着力打造绿色特色产业体系
	深入实施“产业强市”主导战略，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线缆、环保等主导产业做优做强，铜材加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真正构建结构合理、环境友好的产业体系。
	2017
	发改委、经信委、旅游局、环保局
	宜兴市政府

	
	
	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深化节约用地“1236”战略布局，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确保主要能源资源消耗量平稳降低。严把项目准入关，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推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2017
	发改委、国土局、经信委、水利局、环保局
	宜兴市政府

	13
	有效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实施热电行业整合整治、工业企业废气治理、扬尘污染防控、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及监控等工作。全面落实无锡市《关于进一步深入太湖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以氮磷控制为重点的流域综合治理，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有效治理城乡黑臭河流。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在详查的同时逐步建立土壤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发现的问题区域要优先采取风险管控和污染治理措施，确保年度环境质量不退化、不降级，并有明显持续的改善。
	2017
	太湖办、环保局、国土局、住建局
	宜兴市政府

	14
	提升人居环境
	以“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持续改善镇村环境面貌，在全社会倡导绿色低碳、崇尚自然的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城乡建设、文化建设等工作的有机融合。
	2017
	住建局、农委、环保局
	宜兴市政府

	15
	创新体制机制
	继续完善镇、园区、街道考核办法，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成效”作为重要内容，加大分值权重，加强结果运用。
	2017
	发改委
	宜兴市政府

	
	
	继续完善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推行市场化机制，加快环境污染治理市场的全面开放，鼓励第三方治理，激励、引导各类主体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2017
	统计局、财政局、发改委、环保局、审计局
	宜兴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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